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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江苏省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

发展统计公报

（２０１７年５月）

２０１６年，全省卫生计生部门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

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

署，着力省级综合医改试点，加快构建现代医疗卫生体系，稳妥

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大力推进“健康江苏”建设，加大财政投入，

健全服务网络，提升服务能力，卫生计生事业发展取得了明显成

效。

一、卫生资源

（一）医疗卫生机构总数

２０１６年末，全省医疗卫生机构总数３２１３５个，比上年增加

２１０个。其中：医院１６７９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２９１１６个，专业

公共卫生机构１０５９个。与上年比较，医院增加９８个，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增加２７５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减少１８５个。

全省医疗机构３１０３７个，其中：非营利性医疗机构２４５２８个，

占医疗机构总数的７９０３％；营利性医疗机构６５０９个，占医疗机

构总数的２０９７％。医疗机构按经济类型分，国有３８９５个，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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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５％；集体１７２５９个，占５５６１％；联营６３６个，占２０５％；私

营医疗机构７３３２个，占２３６２％；其他机构１９１５个，占６１７％。

医疗机构中，公立医疗机构２１１５４个，占６８１６％，较上年减少

１０１个；非公医疗机构９８８３个，占３１８４％，较上年增加４８１个。

医疗机构中，三级医疗机构１５６个，二级医疗机构３８４个，一级

医疗机构６９７个。

表１　全省医疗卫生机构数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总计 ３２１３５ ３１９２５

　医院 １６７９ １５８１

　　公立医院 ５２５ ５２５

　　民营医院 １１５４ １０５６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２９１１６ ２８８４１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２６６０ ２７８２

　　　乡镇卫生院 １０３９ １０３３

　　　村卫生室 １５４８１ １５３９１

　　　诊所卫生所医务室 ８６３４ ８５３３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１０５９ １２４４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１１７ １２０

　　　专科疾病防治院（所、站） ４２ ４４

　　　妇幼保健院（所、站） １１０ １０９

　　　卫生监督所（中心） １０６ １０８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 ６０５ ７８９

　其他卫生机构 ２８１ ２５９

注：＃系其中数。以下各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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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中，公立医院５２５个，民营医院１１５４个。医院按床位数

分：１００张床位以下医院９９３个，１００－１９９张的医院２６０个，２００

－４９９张的医院２２５个，５００－７９９张的医院８６个，８００张及以上

的医院１１５个。８００张及以上床位医院较上年增加５个。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２６６０个，乡

镇卫生院１０３９个，诊所、卫生所和医务室８６３４个，村卫生室

１５４８１个。

妇幼健康服务机构中，三级妇幼保健院（妇产医院）１０个，

二级妇幼保健院（妇产医院）２３个。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中，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１１７个，卫生监督

机构１０６个。

（二）卫生人员总量

２０１６年末，全省卫生人员总数达６５４２１０人（包括村卫生室人

员数，下同），与上年比较，增加３５２６５人（增长５７０％）。卫生

人员中：卫生技术人员５１７０６５人，其他技术人员２５２２０人，管理

人员２６３７９人，工勤技能人员５３０２２人。与上年比较，卫生技术

人员增加３００６０人（增长６１７％），其他技术人员增加４３９６人，管

理人员减少７４９人，工勤技能人员增加３６４９人。

卫生技术人员中：在岗执业（助理）医师２０４６８７人（其中执业

医师１６９９２２人），较上年增加１５４７１人（增长８１８％），在岗注册

护士２２１２０２人，较上年增加１７２０４人（增长８４３％），在岗药师

２７７５９人，较上年增加１３０５人（增长４９３％），在岗技师２５６８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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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年增加１４４７人（增长５９７％）。

表２　全省卫生人员总数（万人）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总　计 ６５４２ ６１８９

卫生技术人员 ５１７１ ４８７０

　　＃执业（助理）医师 ２０４７ １８９２

　　　内：执业医师 １６９９ １５７４

　　注册护士 ２２１２ ２０４０

　　药师（士） ２７８ ２６５

　　技师（士） ２５７ ２４２

其他技术人员 ２５２ ２０８

管理人员 ２６４ ２７１

工勤技能人员 ５３０ ４９４

乡村医生和卫生员 ３２５ ３４６

　　２０１６年末卫生人员机构分布：医院３９７９３９人（占６０８３％），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２１２８５２人（占３２５４％），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３６５２８人（占５５８％）。

２０１６年，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２５６人，每千人口注册

护士２７７人。

（三）医疗机构床位数

２０１６年末，全省医疗机构床位４４３１００张，其中：医院床位

３５６２２８张（内：公立医院２４８６８１张，民营医院床位数１０７５４７张），

占床位总数的８０３９％；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７７５４６张，占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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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的１７５０％。与上年比较，全省医疗机构床位增加２９４８８张，

增长７１３％，其中：医院床位增加２７７２８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床位增加１４１３张。全省每千人口床位数由２０１５年的５１９张增加

到２０１６年的５５４张。

表３　全省医疗机构床位数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总计 ４４３１００ ４１３６１２

　医院 ３５６２２８ ３２８５００

　　公立医院 ２４８６８１ ２３６１２７

　　民营医院 １０７５４７ ９２３７３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７７５４６ ７６１３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１８４８０ １９４２０

　　　乡镇卫生院 ５８７６８ ５６３９６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６４９５ ６５３０

　其他卫生机构 ２８３１ ２４４９

　　二、医疗服务

（一）门诊工作量

２０１６年，全省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５５２１６０１万人次，

比上年增加５８７８３万人次（增长１０８％）。２０１６年，居民到医疗

卫生机构平均就诊６９０次。

２０１６年总诊疗人次中，医院２４７５４７１万人次（占４４８３％），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２９１１６３０万人次（占５２７３％），其他医疗机构

１３４４９９万人次（占２４４％）。

—６—



２０１６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含一级及以下医院）提供

３２４２１４６万次诊疗服务，占全省总诊疗人次的５８７２％。

２０１６年，公立医院诊疗人次１９７８２３５万人次（占医院总诊疗

人次的７９９１％），民营医院４９７２３６万人次（占医院总诊疗人次的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６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诊疗人次达

１６０８２６８万人次，比上年增加０９３万人次。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站）诊疗人次占诊疗总量的２９１３％。

表４　全省医疗机构工作量及入院情况

诊疗人次数（万次） 入院人数（万人）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总计 ５５２１６０１ ５４６２８１８ １３０９００ １２１７５８

　医院 ２４７５４７１ ２４１２１８３ １０７７５８ ９９８０７

　　公立医院 １９７８２３５ １９３７０８４ ８３２７９ ７７２７６

　　民营医院 ４９７２３６ ４７５０９９ ２４４７９ ２２５３０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２９１１６３０ ２９２０１６０ １９８２２ １９０４８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７７９４１３ ７８６５１２ ３４５９ ３３３９

　　　乡镇卫生院 ８２８８５６ ８２１６６３ １６３３８ １５６８９

　其他医疗机构 １３４４９９ １３０４７５ ３３２０ ２９０３

　　（二）住院工作量

２０１６年，全省医疗卫生机构入院人数１３０９万人，比上年增

加９１４２万人（增长７５１％），全省居民年住院率为１６３７％。

２０１６年入院人数中，医院１０７７５８万人（占８２３２％），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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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机构１９８２２万人（占１５１４％），其他医疗机构３３２０万

人（占２５４％）。与上年比较，医院入院增加７９５１万人，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入院增加７７４万人，其他医疗机构入院增加４１７万

人（见表４）。　　

２０１６年，公立医院入院人数８３２７９万人（占医院入院人数的

７７２８％），民营医院２４４７９万人（占医院入院人数的２２７２％）。

（三）医师工作负荷

据卫生部门综合医院统计，２０１６年医师日均担负诊疗９３人

次，比上年减少０６０人次；平均每个医师每天担负住院２７床

日，比上年减少０１床日。不同级别医院医师工作负荷均较上年

有所下降（见表５）。

表５　卫生部门四级综合医院医师日均担负工作量

医师日均担负诊疗人次 医师日均担负住院床日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合　　计 ９３ ９９ ２７ ２８

省　　属 １２４ １４８ ３４ ３９

地级市属 ９１ ９６ ２６ ２７

县级市属 ９２ ９７ ２６ ２６

县　　属 ７８ ８０ ３２ ３３

　　（四）病床使用

２０１６年，全省医疗机构病床使用率为８２４６％，其中：医院

８７３１％，乡镇卫生院６３５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５１６７％。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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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比较，医疗机构病床使用率降低 ０６１个百分点，医院降低

１２９个百分点，乡镇卫生院提高０１４个百分点，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提高１３８个百分点。

２０１６年，医疗机构出院者平均住院日为９３日，其中：医院

９６日，乡镇卫生院７６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９０日。与上年

比较，医疗机构出院者平均住院日比去年少０２日，医院比去年

少０２日，乡镇卫生院与去年持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比去年少

０３日（见表６）。

表６　医疗机构病床使用率及出院者平均住院日

病床使用率（％） 出院者平均住院日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总计 ８２４６ ８３０７ ９３ ９５

医院 ８７３１ ８８６０ ９６ ９８

　＃综合医院 ８８７２ ８９６２ ８８ ９０

　　中医医院 ８９６８ ８９７１ ９４ ９６

　　专科医院 ８４５８ ８６８８ １３０ １３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５１６７ ５０２９ ９０ ９３

乡镇卫生院 ６３５９ ６３４５ ７６ ７６

妇幼保健院（所、站） ８７１５ ８３０２ ６９ ７３

专科疾病防治院（所站） ７０２５ ５４９１ ３２４ ３０１

　　三、基层卫生

（一）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２０１６年末，全省已设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２６６０个，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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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５４４个，社区卫生服务站２１１６个。与上年

相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减少４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减少１１８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员３７４２０人，平均每个中心６９人；社区

卫生服务站人员７０２７人，平均每站３３２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人员数比上年减少１４２人，减少０３２％。

（二）社区医疗服务

２０１６年，全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诊疗６３７３５４万人次，

住院３４５４万人；平均每个中心诊疗１１７２万人次，住院６３４９３

人；医师日均担负１９１０诊疗人次和０７０住院床日。社区卫生服

务站提供诊疗１４２０５９万人次，平均每站年诊疗６７１３５６人次（见

表７）。

表７　社区卫生服务情况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个） ５４４ ５４８

　床位数（张） １８１７５ １９０１９

　卫生人员数（人） ３７４２０ ３６８９１

　　其中：卫生技术人员 ３１４７２ ３１０３９

　　　　　内：执业（助理）医师 １３３３６ １３１１９

　诊疗人次（万人次） ６３７３５４ ６４６２６１

　入院人数（万人） ３４５４ ３３３７

医师日均担负诊疗人次（人次） １９１ １９７

医师日均担负住院床日（日） ０７ ０７

　病床使用率（％） ５１６７ ５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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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出院者平均住院日（日） ９０ ９３

社区卫生服务站（个） ２１１６ ２２３４

　卫生人员（人） ７０２７ ７４１４

　　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２８１５ ２８１５

　诊疗人次（万人次） １４２０５９ １４０２５１

　　（三）农村卫生服务网

２０１６年末，全省共设乡镇卫生院１０３９个，床位５８７６８张，卫

生人员７９７５５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６６９７１人）。与上年比较，乡

镇卫生院增加６个，床位增加２３７２张，卫生人员增加５０５１人（见

表８）。

表８　农村乡镇卫生院及医疗服务情况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乡镇卫生院数（个） １０３９ １０３３

床位数（张） ５８７６８ ５６３９６

卫生人员数（人） ７９７５５ ７４７０４

　＃卫生技术人员 ６６９７１ ６２７３３

　　内：执业（助理）医师 ３０５４９ ２８２０７

诊疗人次（万人次） ８２９０５２ ８２１６６３

入院人数（万人） １６３３８ １５６８９

医师每日担负诊疗人次（人次） １０９ １１７

医师每日担负住院床日（日） １１ １２

病床使用率（％） ６３５９ ６３４５

出院者平均住院日（日） ７６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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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末，全省共设１５４８１个村卫生室。村卫生室中，执业

（助理）医师１４６２９人，乡村医生和卫生员３２５２４人，其中乡村医

生３１１７９人。与上年比较，村卫生室增加９０个，执业（助理）医

师增加６８６人，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数有所减少（见表９）。

表９　村卫生室及人员数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村卫生室数（个） １５４８１ １５３９１

村卫生室人员数（人） ４８４１７ ４９６５０

　　执业（助理）医师数 １４６２９ １３９４３

　　注册护士数 １２６４ １０９２

　　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数 ３２５２４ ３４６１５

　　（四）农村医疗服务

２０１６年，乡镇卫生院诊疗人次、住院人数均有所增加。诊疗

人次由２０１５年的８２１６６３万人次增加到２０１６年的８２９０５２万人次，

住院人数２０１５年为１５６８９万人，２０１６年为１６３３８万人；医师日

均担负１０９诊疗人次和１１个住院床日；病床使用率６３５９％，

出院者平均住院日７６天。

２０１６年，村卫生室诊疗量 ９１４５７２万人次，比上年减少

２１１８８万人次，平均每个村卫生室年诊疗量５９０８人次。

（五）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２０１６年末，全省有５９个统筹地区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参合人口数达３３９５２７万人，参合率为９９９０％。全省人均筹资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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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５８８元，其中政府补助人均４５１元。２０１６年，基本医疗补偿人

次１４１１２０５万人次，其中２０类重大疾病保障年内补偿１７０３万人

次。所有新农合统筹地区全面建立大病保险制度，共有１７０１万

人次获得补偿。

表１０　２０１６年全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情况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参合人口数（万人） ３３９５２７ ３９９７

参合率（％） ９９９０ ９９９３

人均筹资（元） ５８８ ５１６

基本医疗补偿人次（万） １４１１２０５ １７０２９４３

２０类重大疾病补偿人次（万） １７０３ １７０３

大病保险补偿人次（万） １７０１ ２５０１

　　四、中医服务

（一）中医类机构、床位及人员数

２０１６年末，全省共有１１１所中医医院，２７所中西医结合医

院，其中，三级３５所（中西医结合医院４所），二级６２所（中西

医结合医院９所），一级２１所（中西医结合医院６所）；公立９０

所，民营４８所；全省共有中医类门诊部１５１所（其中民营１３５

所）；中医类诊所１１６５所（其中民营１１３２所）。全省中医类医疗

机构１４５４个，较上年增加１１４个，增长８５１％，占全省医疗机构

总数的４６８％。

２０１６年末，全省中医类医院房屋建筑面积３９８６７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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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年增长５９８％，其中业务用房面积３４６１３万平方米，较上年

增长７６２％。

２０１６年末，全省中医类医院实有床位５０１１０张（其中民营机

构５８２９张），较上年增加３２３６张，增长６９０％。其他医疗机构中

医类临床科室床位５２３８张，较上年增加５０８张，增长１０７４％。

中医床位占全省实有床位数的１２４９％。全省每千人口中医床位

数０６９张（其中每千人口民营机构中医床位００７张），较上年增

加００５张。

２０１６年末，全省中医药人员数达 ３０９０１人（其中民营机构

７３９５人），比上年增加２９９３人（增长１０７２％）。其中中医类别执

业（助理）医师 ２４１２８人（其中民营机构 ５８２０人），比上年增加

２６５６人（增长１２３７％）；中药师６０１６人（其中民营机构１３９８人），

比上年增加１７５人（增长３％）。全省每千人口中医类别执业（助

理）医师０３０人（其中民营机构００９人），比上年增加００３人。

表１１　全省中医药人员数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中医药人员数（人） ３０９０１ ２７９０８

　　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 ２４１２８ ２１４７２

　　见习中医师 ７５７ ５９５

　　中药师 ６０１６ ５８４１

同类人员占比（％）

　　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 １１７９ １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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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见习中医师 ７２４ ４１８

　　中药师 ２１６７ ２２０８

　　（二）中医医疗服务

２０１６年，全省中医类医院提供４６６７６４万诊疗人次（其中民

营２８３５８万诊疗人次），较上年增长３３５％，占全省医院诊疗人

次１８８６％；中医门诊部提供１１３４１万诊疗人次（其中民营９３３５

万诊疗人次），较上年增长１４３９％；中医诊所提供３６１３７万诊疗

人次（其中民营３４１１万诊疗人次），较上年增长７８４％；其他医

疗机构中医类临床科室提供１６２０９７万诊疗人次，较上年增长

１１２％。

２０１６年，全省中医类医院入院人数１６３６４万人（其中民营中

医院１５５８万人），较上年增长７６２％，占全省医院总入院人数

１５１９％。

２０１６年，全省中医类医院出院人数１６３２５万人（其中民营中

医院１５５６万人），较上年增长７５１％；其他医疗机构中医类临

床科室出院人数１１８９万人，较上年增长１３８３％。

２０１６年，全省中医医院医师日均担负门诊人次９６个（其中

公立中医医院９７个，民营中医医院７５个），比上年减少０７

个；中西医结合医院８２个（其中公立中西医结合医院８６个，

民营中西医结合医院６３个），比上年减少０５个。医师日均负

担住院床日中医医院２２床日（其中公立２２床日，民营２４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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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比上年减少０１个；中西医结合医院１８床日（其中公立

１８床日，民营１９床日）比上年减少０１个。

２０１６年，全省中医医院病床使用率为 ８９６８％（其中公立

９０９９％，民营７６２１％），比上年减少００３％；中西医结合医院为

７９２８％（其中公立８３６８％，民营６３６７％），比上年增加０２４％。

２０１６年，全省中医医院出院者平均住院日为９４１日（其中公

立９５日，民营８２日），较上年减少０１４日；中西医结合医院

为９０６日（其中公立９２日，民营８５日），较上年减少０２９日。

２０１６年，全省中医医院患者门诊次均费用２４８３元（其中公

立２５０１元，民营２０９４元），比上年增加１１２元；中西医结合医

院为２５７１元（其中公立２５７４元，民营２５４５元），比上年增加

７５元。住院病人人均医疗费用中医医院 ９１６３８元（其中公立

９４１９８元，民营６３５２７元），比上年增加２４１２元；中西医结合

医院为１０１５４２元（其中公立１１３０４３元，民营５２６１９元），比上

年减少１８５４元。

五、疾病控制与公共卫生

（一）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

２０１６年末，全省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１１７个，其中：省级１

个、市级１３个、县（市、区）级９９个；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人员

７９５６人，其中：省级４８７人，市级中心平均１５００８人、县（市、

区）级中心平均 ５４５６人。２０１６年末，全省有专科疾病防治院

（所、站）４２个，有卫生人员１５０７人。２０１６年末，全省每千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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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预防控制人员数为０１２人。

（二）传染病报告发病和死亡

２０１６年，全省甲乙类传染病共报告发病９１３８０例，死亡４０６

人。报告发病数居前五位的病种依次为：肺结核、梅毒、病毒性

肝炎、淋病、痢疾，占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总数的９３５４％；

报告死亡数居前三位的病种依次为：艾滋病、肺结核、狂犬病，

占报告死亡总数的９０１５％。（见表１２）。

２０１６年，全省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率为１１４５６／１０万，死

亡率为０５１／１０万。

表１２　全省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及死亡数

病名
发病例数 死亡人数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合计 ９１３８０ ９８８９９ ４０６ ３３９

鼠疫 ０ ０ ０ ０

霍乱 ６ ２ ０ ０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０ ０ ０ ０

艾滋病 １６１２ １５７６ ２２６ １８４

病毒性肝炎 ２２７００ ２３５１８ ５ １０

脊髓灰质炎 ０ ０ ０ ０

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 ０ １ ０ １

麻疹 ７５０ ４５３３ ０ １

流行性出血热 ３３０ ２２１ ８ ５

狂犬病 ４４ ３４ ４４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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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名
发病例数 死亡人数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流行性乙型脑炎 １４ ４ ０ ０

登革热 １６ ６ ０ ０

炭疽 ０ ０ ０ ０

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 ３２３４ ３９００ ０ ０

肺结核 ２８６５５ ３１４５６ ９６ ９２

伤寒和副伤寒 ３１７ １５６ ０ ０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４ ４ ０ ０

百日咳 １４ ３３ ０ ０

白喉 ０ ０ ０ ０

新生儿破伤风 ２ ５ ０ ０

猩红热 ２２３５ ３２６７ ０ ０

布鲁氏菌病 １４３ ７９ ０ ０

淋病 ７２０３ ６０９０ ０ ０

梅毒 ２３６８８ ２３５９４ １ １

钩端螺旋体病 ０ ０ ０ ０

血吸虫病 ４ ２ ０ ０

疟疾 ３０６ ４０２ ０ ０

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 １０３ １６ ２６ １１

　　２０１６年，全省丙类传染病共报告发病１８３７８９例，死亡１人。

报告发病数居前三位的病种依次为手足口病、其它感染性腹泻

病、流行性感冒，占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总数的９６９７％（见表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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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全省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率为２３０４２／１０万，死亡

率为０００１３／１０万。

表１３　全省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及死亡数

病名
发病例数 死亡人数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合计 １８３７８９ １２１３３６ １ １

流行性感冒 ５２１８ ４１０２ ０ １

流行性腮腺炎 ５０３８ ５９９０ ０ ０

风疹 １７３ ５１５ ０ ０

急性出血性结膜炎 ３４０ ４０４ ０ ０

麻风病 ５ ９ ０ ０

斑疹伤寒 ０ ０ ０ ０

黑热病 １ ０ ０ ０

包虫病 ６ ５ ０ ０

丝虫病 ０ ０ ０ ０

其它感染性腹泻病 １５４１４ １５２４８ ０ ０

手足口病 １５７５９４ ９５０６３ １ ０

　　（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死亡

２０１６年，全省累计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１２９起，报告病例

４０９８人，死亡１人。与２０１５年相比，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数

和病例数分别增加５１８％和５８５％。

（四）预防接种和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２０１６年，全省共报告接种疫苗２２６２万剂次，共报告预防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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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异常反应１０６７例，报告发生率４７２／１０万剂次，以过敏性皮疹

为主，其中属于严重异常反应的有２７例（报告发生率为０１２／１０

万剂次）；偶合症４９例；接种事故０例；心因性反应０例。全省

未监测到群体性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事件，也未发现疫苗质量

事故。

（五）血吸虫病防治

２０１６年末，全省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县（市、区）６４个；累计

达到血吸虫病消除标准的县（市、区）１６个，达到血吸虫病传播

阻断标准的县（市、区）６１个，达到血吸虫病传播控制标准的县

（市、区）６４个；年底实有病人２５８３人，比上年减少１８０人；年

内治疗病人８６４人次，扩大化疗５７６１人次。

（六）疟疾防治

２０１６年末，全省疟疾防治工作县（市、区）９６个，累计达到

消除疟疾标准的县（市、区）９６个，全省已连续５年无本地感染

疟疾病例，年内报告境外输入性疟疾病例３０７例，无死亡病例。

（七）地方病防治

２０１６年末，全省碘缺乏病防治工作县（市、区）９４个，居民

合格碘盐食用率为９６１％，现症病人５人（Ⅱ度以上甲肿）。地方

性氟中毒（饮水型）防治工作县（市、区）２６个，氟骨症病人１３０８

万人。

（八）居民死因顺位

２０１６年，全省居民前十位的死因为：恶性肿瘤、脑血管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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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损伤和中毒、内分泌营养和代谢疾病、

神经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生殖系统疾病、精神和行为

障碍，前十位死因合计占死亡总数的９５４７％，其中由慢性非传

染性疾病导致的死亡占死亡总数的８７４０％。

表１４　２０１６年全省居民前十位死亡原因构成

顺位
男性

死亡原因（ＩＣＤ－１０） 死亡率（１／１０万） 构成（％）

１ 恶性肿瘤 ２５６２１ ３４６７

２ 脑血管病 １４８６６ ２０１２

３ 心脏病 ９８９８ １３３９

４ 呼吸系统疾病 ９２０８ １２４６

５ 损伤和中毒 ６３０８ ８５４

６ 内分泌、营养和代谢疾病 １６４５ ２２３

７ 消化系统疾病 １２１１ １６４

８ 神经系统疾病 １１４６ １５５

９ 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７０９ ０９６

１０ 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５９８ ０８１

前十位死因合计 ７１２１０ ９６３７

顺位
女性

死亡原因（ＩＣＤ－１０） 死亡率（１／１０万） 构成（％）

１ 脑血管病 １４８６３ ２４０１

２ 恶性肿瘤 １４７４４ ２３８２

３ 心脏病 １０９４９ １７６９

—１２—



顺位
女性

死亡原因（ＩＣＤ－１０） 死亡率（１／１０万） 构成（％）

４ 呼吸系统疾病 ７６８０ １２４１

５ 损伤和中毒 ４４８９ ７２５

６ 内分泌、营养和代谢疾病 ２３４０ ３７８

７ 神经系统疾病 １４０７ ２２７

８ 消化系统疾病 １０５１ １７０

９ 精神和行为障碍 ６０１ ０９７

１０ 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４９４ ０８０

前十位死因合计 ５８６１８ ９４７０

顺位
男女合计

死亡原因（ＩＣＤ－１０） 死亡率（１／１０万） 构成（％）

１ 恶性肿瘤 ２０２３７ ２９７８

２ 脑血管病 １４８６４ ２１８７

３ 心脏病 １０４１８ １５３３

４ 呼吸系统疾病 ８４５１ １２４４

５ 损伤和中毒 ５４０８ ７９６

６ 内分泌、营养和代谢疾病 １９８９ ２９３

７ 神经系统疾病 １２７５ １８８

８ 消化系统疾病 １１３２ １６７

９ 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６０３ ０８９

１０ 精神和行为障碍 ４８８ ０７２

前十位死因合计 ６４８６５ ９５４７

　　（九）严重精神障碍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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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末，全省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登记在册患者为３１５５４１

人，在册患者检出率为３９６‰；按照《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工

作规范（２０１２年版）》和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管理项目的要求，纳入管理的患者为２９５６７０人，患者管理率为

９３７０％。

表１５　２０１６年末全省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分类构成

疾病诊断 患者人数 构成比（％）

精神分裂症 ２１２７２９ ６７４２

偏执性精神病 ２６２２ ０８３

分裂性情感障碍 ８１７７ ２５９

双相（情感）障碍 ３３１９９ １０５２

癫痫所致精神障碍 １５３８４ ４８８

精神发育迟滞伴精神障碍 ４３４３０ １３７６

合计 ３１５５４１ １００

　　（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２０１６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人均补助标准提高到

５０元以上，全省平均达到５７元，服务内容扩大到１２类４６项，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明显提高。

六、爱国卫生

（一）农村改厕

２０１６年末，全省累计建成农村卫生户厕１５０６２８万座，卫生

户厕普及率９７１５％；其中累计建成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１４０９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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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座，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９０９３％。２０１６年新增农村无害化

卫生户厕４１４１万座。

（二）生活饮用水卫生监测

２０１６年全省水质监测覆盖所有集中供水城乡地区，共监测集

中供水水厂３４６０座，其中城市水厂１３２座，农村水厂３３２８座。

城乡生活饮用水总合格率８８４％，与上年比较提高６４％。其中

城市生活饮用水合格率９７２％，农村生活饮用水合格率８５５％，

与上年比较分别提高７７％和５３％。

（三）卫生创建

２０１６年末，全省已建成国家卫生城市３０个、国家卫生乡镇

（县城）１６７个、江苏省卫生城市４个、江苏省卫生县城９个、江

苏省卫生乡镇２２４个、江苏省卫生村６４４８个。与上年比较，新增

江苏省卫生县城２个、江苏省卫生乡镇４１个、江苏省卫生村６８１

个。

（四）健康教育与促进

２０１６年全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１８８６％。其中健康知识知晓

率７２１２％，行为形成率６１８３％。全省建成健康主题公园５１４个，

健康小屋１５３０个，健康一条街２４２条，健康步道１４２４条，健康

食堂１２５４个，健康餐厅１００４个，健康促进学校３５９２座。

七、妇幼卫生

（一）妇幼保健服务

２０１６年，孕产妇产前检查率和产后访视率分别为９８９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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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０２％，与上年比较，产前检查率和产后访视率均稳定在９８％

以上；住院分娩率为１００％（城市１００％，农村１００％），稳定在

１００％；孕产妇系统管理率达９６０６％，与上年比较，稳定在９６％

以上；３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９６２３％，与上年比较，稳定在

９６％以上（见表１６）。

表１６　孕产妇及儿童保健情况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产前检查率（％） ９８９３ ９９８４

产后访视率（％） ９８０２ ９８２９

住院分娩率（％）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城市（％）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农村（％）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９６０６ ９６９２

３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 ９６２３ ９７４４

　　（二）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２０１６年，５岁 以 下 儿 童 死 亡 率 ４１３‰，其 中 城 市

４３４‰、农 村 ３５８‰；婴 儿 死 亡 率 ３０５‰，其 中 城 市

３１８‰、农村 ２６８‰；新生儿死亡率 １６５‰，其中城市

１６５‰、农村１６５‰。与上年相比，全省 ５岁以下儿童死亡

率、婴儿死亡率、新生儿死亡率分别下降了 ４６２％、７５８％

和１５３８％。

（三）孕产妇死亡率

２０１６年，孕产妇死亡率为４４７／１０万，其中城市４１５／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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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农村 ５３５／１０万。与上年相比，全省孕产妇死亡率下降

了３６６％。

（四）国家免费孕前优生项目

全省所有县（市、区）全部进入国家级试点。２０１６年，全

省共为５７７万名计划怀孕夫妇提供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服

务，目标人群覆盖率达到 １００％。筛查出的高风险人群全部

获得针对性的咨询指导和治疗转诊等服务，落实了孕前预防

措施，有效降低了出生缺陷的发生风险。

八、食品安全与卫生监督

（一）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２０１６年，全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已覆盖 １００％县级行政

区域。食品污染及食品中有害因素监测食品包括粮食、蔬菜、

水果、肉与肉制品等 １３大类，总样本 ９３３０份，监测项目包

括食品中有害因素、生物毒素、农药残留、有机污染物、食

品添加剂、致病菌、寄生虫、病毒以及加工过程中产生的有

害物质等２１２个项目。食品放射性污染监测食品包括生鲜牛

乳、奶粉、蔬菜、茶叶、粮食作物、肉类、水产品、水果、

干果炒货、水等１０类样品，总样本５４９份。全省设置食源性

疾病监测哨点医院３８０家，采集并检测病例标本１０５９５份。

（二）公共场所卫生监督

２０１６年，全省公共场所 １１５６万个，从业人员 ６８６万

人，持健康合格证明人数占 ９９１１％。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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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机构共对公共场所进行经常性卫生监督 １４７９万户次，

检查合格率为９９８％，依法查处案件７２２件，结案７０９件。

（三）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

２０１６年，全省生活饮用水供水单位 １２０１个，从业人员

８９７８人。开展生活饮用水经常性卫生监督３７６４户次，对７６９

家涉及饮用水卫生产品生产企业实施监督检查，依法查处案

件２２件，结案２１件。

（四）消毒产品卫生监督

２０１６年，全省消毒产品生产企业３５８个，从业人员５５３３

人。开展消毒产品经常性卫生监督１０５９户次，共抽检消毒产

品４０５个批次，依法查处案件２７件，结案２７件。

（五）学校卫生监督

２０１６年，全省共监督检查学校 ４９１４所，９９３５％的学校

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案，依法查处案件 ４１件，结案 ４１

件。

（六）职业卫生和放射卫生监督

２０１６年，全省职业卫生技术机构 ２１６个，放射诊疗机构

３４０６家，放射工作人员 １９７万人，依法查处案件 ４３件，结

案４３件。

（七）医疗服务和传染病防治监督

２０１６年，全省对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依法查处案件 ２６８

件，结案２６０件。依法查处无证行医案件 ７７１件。开展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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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防治监管，依法查处案件１６２件，结案１５８件。

九、无偿献血及采供血

２０１６年末，全省一般血站１４个，其中血液中心２个、中

心血站１２个，中心血站分站１３个。单采血浆站２个。

２０１６年，全省接受无偿献全血９７６万人次，较去年同期

增长６９０％；无偿献机采血小板 ８６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

长４３７％；采集全血总量 １４０４９９０单位，较去年同期增长

３８８％；采集机采血小板 １４２２５３治疗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６０８％。常住人口每千人献血率为１１５９。基本满足医疗用血

需求，继续保持了无偿献血占临床用血 １００％，自愿无偿献

血１００％，无偿捐献采血小板１００％。

十、医疗卫生机构支出与资产

（一）支出

２０１６年，全省医疗卫生机构总支出达到 ２４２５５６亿元，

比２０１５年增加２６６７３亿元，增长１２３６％。

（二）资产总额

２０１６年，全省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总资产 ２７６８８５亿元，

比２０１５年增加 １３４９７亿元，增长 ５１２％。其中，卫生行政

部门所属的医疗卫生机构资产２２３２２９亿元。

十一、病人医药费用

（一）门诊和住院病人人均医疗费用

据卫生部门综合医院统计，２０１６年，门诊病人人均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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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２６３３０元，比上年增加 １５３元，增长 ６１７％；住院病

人人均医疗费用 １２２０３０元，比上年增加 ３７２２元，增长

３１５％（见表１７）。

表１７　卫生部门综合医院门诊和住院病人人均医疗费用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费用

（元）

较上年增长（％）

当年价格 可比价格

费用

（元）

较上年增长（％）

当年价格 可比价格

门诊病人人均医疗费用 ２６３３ ６１７ ３７８ ２４８０ ６４８ ４７０

　　其中：药费 １１３７ －０７９ －３０２ １１４６ ４３７ ２６３

住院病人人均医疗费用 １２２０３０ ３１５ ０８３ １１８３０８ ５３０ ３５４

　　其中：药费 ４４２１７ －６９１ －９００ ４７５００ ２６７ ０９６

注：２０１６年物价指数１０２３％。

（二）药费占医疗费用比重

据卫生部门综合医院统计，２０１６年，门诊病人人均医疗费

中，药费为１１３７元，占４３１８％；与上年相比，药费减少 ０９

元，占比降低３０３个百分点。住院病人人均医疗费中，药费为

４４２１７元，占３６２３％；与上年相比，药费减少３２８３元，占比降

低３９２个百分点（见表１７）。

十二、计划生育

（一）全面两孩政策

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全面两孩政策在全省全面实施。２０１６年全

省共办理生育登记７５９８万件，办理再生育审批１２３２６件。全面

两孩政策实施平稳有序，政策效应初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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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２０１６年，全省为流动人口办理第一个子女生育服务登记

２１３５４人次，为流入已婚育龄妇女提供免费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

务（技术）２２７５４人次。

（三）计划生育惠民政策

２０１６年，全省共为１４８６６万名群众发放农村部分计划生育

家庭奖励扶助金１４２７亿元；为９１万名群众发放计划生育特别

扶助金６２２亿元。

注解：

（１）医疗卫生机构包括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公共

卫生机构和其他机构。

（２）公立医院指经济类型为国有和集体办的医院（含政府办

医院）。

（３）民营医院指公立医院以外的其他医院，包括联营、股份

合作、私营、台港澳投资和外国投资等医院。

（４）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街道卫

生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门诊部、诊所（医务室）。

（５）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包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科疾病防

治机构、妇幼保健机构、健康教育机构、急救中心（站）、采供血

机构、卫生监督机构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

（６）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包括中医、中西医结合、民族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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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门诊部、诊所及科研机构。

（７）卫生人员包括卫生技术人员、乡村医生和卫生员、其他

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工勤技能人员。按在岗职工数统计，包括

在编、合同制、返聘和临聘半年以上人员。

（８）卫生技术人员包括执业（助理）医师、注册护士、药师

（士）、技师（士）、卫生监督员（含公务员中取得卫生监督员证书

的人数）、其他卫生技术人员。

（９）执业（助理）医师指取得医师执业证书且实际从事临床工

作的人员，不含取得医师执业证书但实际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

（１０）注册护士指取得注册护士证书且实际从事护理工作的人

员，不含取得护士执业证书但实际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

（１１）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执业（助理）医师数、注册

护士数、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按常住人口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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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１６年江苏省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

发展统计公报》有关数据的说明

一、居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

国际上衡量居民健康水平的指标主要是人均预期寿命、婴儿

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根据２０１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结

果，我省人均预期寿命达到７７５１岁，比２０１０年提高０８８岁，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１１７岁。婴儿死亡率由２０１５年的３３‰下降到

２０１６年的３０５‰，孕产妇死亡率由４６４／１０万下降到４４７／１０万，

实现了“十三五”的良好开局，居民健康水平总体上处于全国前

列，接近高收入国家的水平，为确保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打下

了坚实的健康基础。

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为居民主要死亡原因

２０１６年，全省居民的主要死亡原因仍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前三位死因分别为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和心脏病，共占死亡总数

的６６９８％。

三、卫生服务资源与能力提升

一是卫生技术人员和床位增长速度快于人口增长。２０１６年每

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２５６人、注册护士２７７人、医疗卫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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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床位５５４张，分别比去年增加０１９人、０２１人、０３５张。二

是医护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发生了较为明显的改善。医护比总体呈

上升趋势，２０１６年，全省医疗卫生机构医护比１∶１０８，长期以来

医护比例倒置的问题得到了有效扭转。

四、医疗服务利用增速放缓

２０１６年居民年均就诊６９次，年住院率１６３７％。统计数据

显示，医疗服务利用增速明显放缓，２０１６年门诊总量比上年增加

６００万人次（增长１１％），低于“十二五”期间６３％的年均增幅；

住院总量比上年增加９１４２万人（增长７５％），低于“十二五”期

间９６％的年均增幅。

五、社会办医有序推进

各地积极引导、扶持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２０１６年，全省

共有民营医院１１５４个，占医院总数的６８７％（比上年提高１９个

百分点），民营医院床位数１０７５４７张，占医院床位总数的３０２％

（比上年提高２１个百分点），民营医院诊疗人次４９７２３６万人次，

占医院总诊疗人次２０１％（比上年提高０４个百分点），多元办医

格局初步形成。

六、居民就医流向没有明显改善

２０１６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含一级及以下医院）占全省诊疗

总量的的５８７２％，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诊疗人

次占全省诊疗总量的２９１３％，与上年相比均略有下降，需加快

推进分级诊疗，进一步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落实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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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首诊、双向转诊、上下联动、急慢分治的诊疗模式。

七、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工作全面加强

２０１６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人均补助标准全省平均

达到５７元，服务内容扩大到１２类４６项，覆盖包括流动人口在内

的全体居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及可及性明显提高。全

省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率为１１４５６／１０万，继续保持稳中有降。

爱国卫生工作进一步加强，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达

９０９３％。

八、病人医药费用涨幅低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

根据卫生部门综合医院统计，按可比价格计算，２０１６年门诊

病人人均医疗费用上涨 ３７８％；住院病人人均医疗费用上涨

０８３％。病人费用涨幅低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８６％）。

医药费用增长受人口老龄化、慢性疾病模式，以及医疗技术进步

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应加快实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引导和规范

医疗行为，控制费用不合理增长。

九、计生惠民政策有效落实

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全面两孩政策在全省全面实施，全省共办

理生育登记７５９８万件，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平稳有序，政策效应

初步显现。计划生育奖扶、特扶制度共投入资金２０４９亿元，比

２０１５年增加６０５亿元，共扶助受益１５７７６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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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国家卫生计生委，省统计局。

江苏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２０１７年５月　日印发

—５３—


